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提案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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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有關校務重大事項之提案，除校長交議事項外，應依下列方式之一提出:
(1) 學校相關一級單位提案。
(2) 家長會或教師會提案，並應檢附其會議記錄。
(3) 校務會議成員經全體成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。
· 請於115年2月3日(二)前填妥，並請e-mail至reny@chjhs.tyc.eud.tw文書組以便彙整。
· 謝謝您的提案，空白表格在中興國中公告事項下可下載。

